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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介绍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的有关程序及要求，秉承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

在评价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旨在收集公众对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的意见、要求和态度，在环境

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制定的环保措施更

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2024 年 6 月 2 日，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下面简称：建设单位）委托华设设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面简称：评价单位）承担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建设单

位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张贴等方式广泛调查了沿线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 

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 个工作日内，即 2024 年 6 月 7 日起在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网

站（http://jtj.lyg.gov.cn/lygjt/hdgg/content/1e6336dd-97f3-483a-af13-2ad05cafbbc8.html）开

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

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建设单位和环评单

位信息及联系方式等。 

在收到环评单位提供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后，即 2024 年 7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16 日 ， 在 连 云 港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网 站

（http://jtj.lyg.gov.cn/lygjt/hdgg/content/032eb150-0a6f-40a0-9121-c35dbfec7efd.html）进行

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况、主

要影响、防治措施、结论、征求意见范围、事项等，以及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简本和

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等。 

在环评二次公示期间，项目组通过现场张贴公告、报纸公示的形式向项目沿线单位

和居民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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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方式及途径 

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于 2024 年 6 月 2日委托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徐

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 个工作

日内，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于 2024 年 6 月 7 日起在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网站

（http://jtj.lyg.gov.cn/lygjt/hdgg/content/1e6336dd-97f3-483a-af13-2ad05cafbbc8.html）进行

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

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信

息及联系方式等。 

2.2公示方式 

1、网络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网站。连云

港市交通运输局是连云港市的行政主管部门，是连云港市最为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因

此，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4 年 6 月 7 日起 

公示网址： 

http://jtj.lyg.gov.cn/lygjt/hdgg/content/1e6336dd-97f3-483a-af13-2ad05cafbbc8.html 

首次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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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第一次公示网页截图 

2、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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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部内容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16 日在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网站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主要影响、防治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征

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的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 

并同步在扬子晚报分别进行了 2 次报告公示；在项目沿线小区等保护目标进行了现

场张贴公示。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3.2公示方式 

1、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连云港市交通运

输局网站。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是连云港市的行业主管部门，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类最

为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因此，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

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4 年 7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16 日 

公示网址： 

http://jtj.lyg.gov.cn/lygjt/hdgg/content/032eb150-0a6f-40a0-9121-c35dbfec7efd.html 

网页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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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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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

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在本项

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扬子晚报》分别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 

《扬子晚报》为江苏省级报刊，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都市报，于 1986 年元旦

创刊。立足江苏，辐射长三角，集中反映江苏省内以及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活、经济动

态、民生新闻、文化体育新闻。发行地区包括江苏省全省。因此本次选取《扬子晚报》

进行环评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相关要求。 

2024 年 7 月 5 日-2024 年 7 月 6 日，建设单位在《扬子晚报》分别进行了 2 次报纸

公示，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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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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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9 

3、张贴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在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项目沿线区域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的公告。 

公开时间：2024 年 7 月 5 日~7 月 18 日 

张贴地点：沿线敏感点所在小区公开栏及人流量较大的区域。  

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3.2-4。 

 

 

香河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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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情缘小区 

图 3.2-4  沿线公示张贴照片 

4、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东路 15 号）、环评单位所在地（南京市秦淮

区紫云大道 9 号）分别提供纸质的《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供公众查阅。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前往上述场所查阅《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不需要开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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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没有公众意见

需要进行处理。 

6.其他 

6.1存档备查情况 

目前，建设单位存档了《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 

6.2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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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函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徐

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

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

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承诺时间：2024 年 8 月 8 日 

 

 

 

 

 

 

 

 

 




